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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申請補發遺失股票的程序

茲提述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5月9日的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由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代表本公司作出回購全部
已發行H股的有條件現金要約及建議H股自聯交所自願退市。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使用
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H股股東如遺失所持H股的股票，可向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香港中央證券」）申請補發有關股票。股東可通過以下聯絡方式聯繫香港中央證
券，以瞭解有關補發遺失股票所需程序（包括任何必要文件及費用）的進一步資料：

地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電話號碼： +852 2862 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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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由於完成補發程序需要時間，因此建議遺失股票的H股股東盡快與香港中央證券聯繫，並
開始辦理補發遺失H股股票的申請程序。

承董事會命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晶泉

中國內蒙古，2023年5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晶泉先生、劉春林先生、李俊誠先生、趙立克先
生、楊嘉林先生及邊志寶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杜瑩芬女士、額爾敦陶克濤
先生及譚國明先生。

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確認，盡彼等所知，本公告內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周詳審慎考慮後作出，且本公
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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